
第一节　　什么是逻辑学

通逻辑的研究对象及学科性质，同时告知了学习逻辑学的目的

本章对逻辑学做了总括性介绍。主要阐述了逻辑的简史、普

一、“逻辑”的含义

“逻辑”是外来语，它导源于古希腊语“逻各斯”，是

“逻各斯”一词辗转变化后的音译。“逻各斯”最早出现在公元

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中，有“思想”、“言

辞”、“理性”、“规律性”等意义。

（

在现代汉语里，“逻辑”是个多义词：

指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指思维发展的规律性；

）指某种特殊的理论、观点或说法；

指研究思维规律的学科

二、逻辑学的由来和发展

这里所讲的逻辑学是普通逻辑学，也叫形式逻辑学，或称

之为传统逻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

前

逻辑问题成为人们的研究对象，几乎同时发源于三个国

家，即古代的希腊，中国和印度。在古希腊，创建这门科学体

系的是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第 一 章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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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从传统逻辑中分化出来的数理

）。现在世界各国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开设的逻辑学，就是以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中国，开拓研究

逻辑问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与亚里士多德差不多是同一个时

代的公孙龙、墨子、荀子、韩非子等等，都是我国古代研究逻

辑问题的著名学者。至于印度，也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开始了

对逻辑问题的研究。

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思维

古希腊、中国和印度几乎同时展开了对逻辑问题的研究，

这说明逻辑科

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产生来

说，它就同古希腊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论辩的发展和自然

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一两百年，古希腊还

是一个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但社会生产力已有了相当的发

展。一方面，社会生活中演讲辩论的风气盛行，不仅出现了一批

专门以论辩为职业的人，而且还出现了专门培养所谓“有智

慧”、“善辞令”人才的教师，大大发展了当时的论辩术；另一

方面，自然科学，其中主要是数学已有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几

何证明方面已积累了不少知识，加上辩论中又出现了一些不正当

的辩论手法，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研究如何才能有效地证明和反

驳的问题，这样在客观上就提出了一个思维应怎样才合理、正确

的问题，因而从客观上刺激了逻辑学的诞生。

世纪以后，科学研究兴起，一些著学也得到不断发展

两千多年来，随着人的思维能力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逻辑

特别是

名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在从事自然科学和哲学研究的同时，总

结概括了科学研究中正确的思维方法，极大地补充和丰富了原有

的逻辑学内容。近百年来，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逻辑学已

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科学门类

逻辑已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辩证逻辑也日臻完善，而亚里士多

德创立的逻辑学，实际上只是逻辑学中的一门基础性学科，正因

如此，人们为了指称准确，就把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基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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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年满

起来的逻辑学，称为普通逻辑学或形式逻辑学，简称逻辑学。

逻辑作为一个科学门类，不仅包括普通逻辑，数理逻辑和

辩证逻辑，而且在这些学科的基础上还发展出若干逻辑分支学

科，例如，法律逻辑学就是一门应用性质的普通逻辑分支学

科。

三、普通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和性质

普通逻辑学是研究思维形式的结构及其规律和一些简单逻

辑方法的科学。

所谓思维形式，也叫思维形态，指的是思维反映客观事物

的方式和手段，即概念、判断、推理等。

思维形态总有其具体内容和形式结构。思维形式内容就是

它所包含的具体知识方面的东西；思维形式的结构就是思维形式

本身各部分间的联结方式。如：

①凡法律都是具有强制性的。

周岁的公民都是成年人

③凡牛都是反刍动物。

④水银是金属

⑤真理是客观的

以上判断虽然内容各异，而联结方式即形式结构却完全相

”的形式结构。

，凡 是是的，即：“凡 ，，。

是同，都具有“凡

再如：

①凡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是要在历史上消灭的，

资本主义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东西，

所以，资本主义也是要在历史上消灭的

②凡规律都是客观的，

经济规律是规律，

所以，经济规律是客观的。

是

以上推理尽管所反映的内容不同，但其形式结构却是相同

，所以，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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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学习逻辑学的意义

普通逻辑学对思维形式的研究，正是撇开了思维形式的具

体内容，专门研究它们的形式结构，并从中总结出运用这种形式

结构时所应遵循的规律、规则，以指导我们正确思维。

普通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这门科学的学科性质：

第一，它是一门关于思维的科学，它并不研究和解决世界观

的问题，不同于哲学，它具有全人类的共通性，不具有阶级性。

第二，普通逻辑学提供的知识，只是思维形式结构方面的

知识，不能代替思维内容方面的知识。它只能解决思维技能、技

巧方面的问题，是学习和运用其它科学知识的工具。

第三，思维形式总要表现为一定的语言形式，因此，思维

形式结构方面的错误又往往通过语言表达反映出来；语言表达的

混乱反映了思维的混乱，这就决定了逻辑同语法、修辞的密切关

系，并且，具有相同的基础课的性质。

学习逻辑学的根本意义在于可以使我们由自发的逻辑思维

到自觉的逻辑思维。

自发的逻辑思维虽然也要受逻辑规律的支配，多数情况下

也能符合逻辑规则的要求，然而这终究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

因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思维过程中也难免发生这样或那

样的逻辑错误，要发现和指出别人的逻辑错误就更难办到。

自觉的逻辑思维则不同。因其建立在对各种思维形式的特

征及其规律、规则遵守的基础上，对于如何正确思维的问题不仅

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并且通过有意识的培养和训练，熟悉

了各种逻辑错误发生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这样就可以减少发生

逻辑错误的可能性。

具体来说，学习逻辑学的意义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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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掌握逻辑知识，有助于 正确认识客观事物。

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想要获得对于客观事物的

正确认识，除了必须参加一定的实践活动，并以辩证唯物主义世

界观为指导外，具有一定的逻辑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

正确的认识是通过正确的思维而获得的，而逻辑学所研究的思维

形式结构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乃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因此，

学习和掌握逻辑知识，有助于我们进行正确的思维，更好地认识

客观事物。

业已

恩格斯讲过：“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

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欧几里德几何学就是从少数几条公理

出发，通过逻辑推导而推出了许多人们不知道的几何定理。门捷

列夫提出“化学元素周期表”以后，人们根据元素的原子量和原

子价的对比关系，又推出许多当时尚未出现的新元素，如在钾和

钠之间推算出还存在一个“类硼”元素，后来果然在试验中发现

了它。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一般开始于案件发生之后和罪

逃逸之后，侦查人员只能从现场情况和可疑线索中，运用逻辑推

理，从假设到验证，一步步地查清案情，最后找出罪犯。在审判

阶段，认定事实和审查证据也都离不开逻辑推理。伽利略推翻亚

里士多德长期统治物理学界“物体下落其重量与速度成正比”的

论断；鲁班发明锯子；居里夫人发现镭等都曾得助于逻辑。

第二，学习逻辑学，有助于人们准确地表达思想和严密地

论证思想。

思想的准确性和论证性是正确思维的重要特征。马克思、

恩格斯和列宁都十分重视思想的表达和论证的逻辑力量。李卜克

内西在回忆马克思时写道：“没有人具有比他更明确表达自己思

想的才能。语言的明确是由于思想的明确，而明确的思想必然决

定明确的表达方式。”斯大林在赞扬列宁的演说才能时说：“当

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

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进一步地感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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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完不成生产任务

，

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说：

‘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像万能的触角，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

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

韩复榘在一次给大学生的演讲中说：“今天是我演讲的天

气，我看人来得很茂盛，大概来了三分之五吧⋯⋯同学们都是上

大学的、念大书的、都懂七、八国英文⋯⋯。”这种思想和表达

上的混乱，怎么能吸引人、感染人、抓住听众，产生出逻辑力

量，达到应有的目的呢？只能令人耻笑。现实生活中，由于有些

人缺乏逻辑修养，表达不合逻辑的事例到处可见。例如，某地日

报曾在一则广告中说：“我商场新进一批天津产女士坤

表⋯⋯”，某报在一篇报道中说：“新选的厂长吴某，今年才

岁，应届毕业生。”这些都导致了概念不明确。再如，某县法院

在一份关于车祸案件的判决书中认定：“被告驾车速度快与慢，

是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这个判断显然不恰当。至于推理不合

长期旷工、与流氓鬼混，致使该厂

逻辑的事例也很多。如某法院的一份判决书中写道：“由于被告

个月没有完成生产任务。”

被告一人长期旷工，怎么必然使得一个厂

呢？再如，有人这样说过：“杀人、抢劫是犯法的，我又没有杀

人、抢劫，犯什么法？”；“资本家是讲利润的，你们也讲利

润，所以，你们也成了资本家。”

学习逻辑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应用适当的思维形式，合乎逻

辑地表述和论证自己的思想，做到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合

乎逻辑、论证有说服力，达到有效地交流思想的目的。

第三，学习逻辑学有助于反驳谬误，揭露诡辩。

人们在学习和工作中，为了坚持真理、捍卫真理，就不仅

需要论证正确的东西，也需要揭露和批判错误的东西，同各种谬

误和诡辩作斗争。谬误有各种各样，其中不少是和逻辑直接、间

接有关的，是由于违反逻辑规律、规则而产生的。所谓诡辩是有

意识地违反逻辑规律、规则，利用逻辑错误，颠倒黑白、混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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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考 题

非。如：美国一参议员出于对共产党人的憎恨，当一个人反对该

参议员时，他在一公众场合说：“凡共产党人都憎恨我，你憎恨

我，所以，你是共产党人。”美国逻辑学家贝尔克里十分公正地

指出：“凡鹅都吃白菜，你吃白菜，所以，你是鹅。”又如：

《哥达纲领》是一篇充满逻辑混乱的纲领，其中“劳动所得应当

不折不扣和按着平等的原则属于社会一切成员”这是自相矛盾

的。马克思反驳道：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着平等的原则属

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那么，不折不扣的劳

动产品又在哪里呢？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员吗？那么，怎么按

着平等的原则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再如：古希腊著名的诡辩论者普洛泰哥拉斯和一个跟他学法

律的学生对于学费问题的商定是这样的：开学交一半，另一半在

学生毕业后出庭并第一次取得胜诉之后交付。但这位学生毕业后

一直未出庭，故一直未付另一半学费。于是，老师向学生索要，

结果二人发生了争执。老师说：“明天我告你去，如果你在法庭

上胜诉，依照先前的商定，那么你得还我另一半学费；如果你败

诉，依照法庭判决，那么你得还我另一半学费；明天你或胜诉或

败诉，总之得还我另一半学费。”学生说：“对不起。如果明天

我胜诉，依照法庭判决，那么就不付你另一半学费了；如果我败

诉，依照先前商定，那么就不付另一半学费了：明天我或胜诉或

败诉，总之另一半学费我不付了。”其实二人的推理都故意违反

了逻辑规律的要求。《阿凡提的故事》中也有大量类似的例子。

学习逻辑知识，懂得了正确思维的逻辑形式和规律，我们

就可以准确地对于谬误和诡辩加以识别，并做出有力的批判。

普通逻辑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学习逻辑学的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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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概 念

本章重点掌握概念的基本逻辑特征；概念在外延之间的关

系；明确概念的基本逻辑方法。通过学习和训练使学生在思维过

程中自觉地做到概念明确，从而有效地克服思维混乱、表达不

清，做到敏捷地揭露逻辑错误，驳斥诡辩。

第一节概念的概述

一、什么是概念

概念是反映思维对象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

一个事物有很多属性，特有属性是只有该事物具有，而其

他事物所不具有的属性。本质属性是决定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

物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属性。

内涵与外延二、概念的两个基本逻辑特征

概念的内涵

概念的内涵是指反映在概念中的思维对象特有属性或本质

属性，又叫概念的含义。

概念的外延

概念的外延是指具有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

对象，又称概念的适用对象。

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既有确定性又有灵活性。确定性是指在

一定条件下，概念的含义和使用对象是确定的，不能任意改变或

混淆不清。其灵活性是指在不同的条件下，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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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概念的种类

和人们认识的深化，概念的含义和使用对象可以变化。如“真

空”不空、“基本粒子”不基本。

三、概念与语词

语词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二者既

对应，又非一一对应。

二者的区别表现为：

（ 一个是思维形式，一个是语言形式；

并非所有语词都能表达概念，实词能表达，虚词一般不

表达。如“的”、“吧”是语词但非概念；

如孔乙己说：）同一个概念可以用不同的语词来表达。

“窃书不是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是偷吗？”他用“窃”

取代“偷”，丝毫改变不了“乘人不备，不告而取”的事实；

同一个语词在不同语境中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如南方

一文人偶题一联“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有人看后信手改

了两个字，即“明月当空照，黄犬卧花荫”，后来他深为不知

“明月”是一种小鸟，“黄犬”是一种昆虫而惭愧。

为了准确地表达概念，避免思维混乱，必须了解概念和语

词的关系，以便在说话、写文章时做到概念明确、用词恰当。

根据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的某些特征，我们可以对概念进

行种类的划分。

一、单独概念和普遍概念

这是根据概念所反映对象数量的多少而作出的分类。

（ 单独概念是反映独一无二对象的概念。如“上海”、

“亚洲”等。

）普遍概念是反映两个以上对象的概念，也就是反映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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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合逻辑的。

对象的概念。如“学生”、“工人”等。

二、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

这是根据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否为集合体而作出的分类。

集合概念是反映集合体的概念，集合体是由同一类对象构

成的有机整体。如“森林”、“中国共产党”等。

非集合概念是反映非集合体的概念。如“人”、“犯罪”

等等。

凡集合概念的前面，均不允许加表个体数量的限制词，否

则便“误用集合”，如“一本丛书”，“一只舰队”等。

三、正概念和负概念

这是根据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否具有某种属性而作出的分

类。

正概念又叫肯定概念，它是反映对象具有某种属性的概

念。如“红”、“机动车辆”等。

负概念又叫否定概念，是反映对象不具有某种属性的概

念。如“非红”、“非机动车辆”等。一个负概念与其正概念的

外延之和等于它们最邻近的属概念的外延。负概念的反映对象是

以不具有某种属性为特点的，那么它的外延是否无限宽？不是。

负概念有其适用范围，即“论域”，负概念的论域也就是它最邻

近的属概念。如“非党员”的论域是“人”，如超出“人”的范围

使用和理解“非党员

四、实体概念和属性概念

实体概念和属性概念又叫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这是根据

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实体还是属性而作的划分。

山”、

实体概念是反映具体事物的概念。如：“火车”、“太行

东北虎，，等。

属性概念是反映事物某种属性的概念。如：“伟大”、

“勇敢”、“凶猛”等。

区别实体概念与属性概念，有助于准确使用概念，正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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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概念之间的关系

达思想。如：当一个人身体虚弱，我们这样劝慰“你要多吃些营

养”。这就混淆了实体概念和属性概念的区别。应表达为“你要

多吃些营养品，多增加些营养”才合逻辑。再如：“他事事都先

考虑自己，真是个个人主义”；“它的性格是个倔强者”。前例

中的“个人主义”应表达为实体概念“个人主义者”；后例中的

“性格”是个属性概念，而与它搭配的“倔强者”是实体概念，应

将“的性格”去掉或将“是个⋯⋯者”去掉才合乎逻辑。

概念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概念之间在外延上的关系。概念

之间在外延上有相容关系和不相容关系之分。概念之间在外延上

的相容关系是指：两个以上的概念在外延上至少有一部分是重合

的。如“青年人”与“学生”等。概念之间在外延上的相容关系

包括：

交叉关系，如“工人”与“党员”，用欧拉图表示为：

种属关系，又叫真包含于关系，如“刑法”与“法律”

用欧拉图表示为：

属种关系，又叫真包含关系，如“宪法”与“美国宪

法”，用欧拉图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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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肯一

全同关系，如“北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用欧

拉图表示为：

不相容关系的概念是指概念之间在外延上没有一个重合，

如“鹿”与“马”、“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不相

容关系又叫全异关系。它包括：

①矛盾关系，如“红”与“非红”，用图表示为：

这是一种对立无中的关系，用公式表示为

必否一，否一必肯一。

②反对关系，如“红”与“蓝”，用图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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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明确概念的基本逻辑方法

这是一种对立有中的关系，用公式表示为 ＞ ，这种关系肯

一否一，否一不能必然肯一。如一种颜色是红的，它绝非蓝的，

如一种颜色不是红的，它也不一定就是蓝的。

搞清楚概念之间的关系对于准确地使用概念、正确地表达思想

十分重要。如下段文字：“对于搞不正之风的人，我们决不可宽

容。因为对这种犯罪分子的

罪分

宽容，都无疑是对事业的伤害。”

在这里就混淆了概念之间的关系，“搞不正之风的人”与

子”本来是交叉关系，这里当成种属关系使用了。再如“海洋里生

产鱼、虾和水产品。”这里鱼、虾与水产品是从属关系，不应并列

，应表达为“海洋里生产鱼、虾等各种水产品”。

总之，逻辑上要求交叉、全同、从属关系的概念都不能并

列使用。

一、概括与限制

概括是从种概念向属概念的逻辑过渡；限制是从属概念向

种概念的逻辑过渡。概括与限制的逻辑依据是属种概念之间在内

涵与外延间的反变关系。如“工人”可概括成“人”，可以限制

为“纺织工人”。

我们在使用概念时，该概括则概括，该限制则限制，如

“上课不许说话”就缺乏限制，应表述为“上课不许随便说

话”。在“傍晚时分，我们来到黄浦江畔，俯瞰黄浦江的夜景，

弯弯的月亮从云罅中张头探望，各色烟火把夜空装点得分外美

丽，与江心巨轮上的点点灯火交相辉映，形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

图画。”一段文字中“俯瞰”就缺乏概括，应概括为“观看”较

妥。

须知，概括和限制是在属种概念之间进行的，交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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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某些语词时，我

概念，具有整体与部分关系的概念，都不可限制和概括。如：不

能把“学生”限制为“青年”、不能把“河北省”概括为“中

国”。还要防止“限制不当”的逻辑错误，如“我有一块女式坤

表”，“你这种奇形怪状的想法我闻所未闻。”正确的表述应当

是“我有一块坤表”，“你这种奇怪的想法我闻所未闻”。

另外，概括和限制都有极限。概括的极限是范畴，限制的

极限是单独概念。

二、定义与划分

定义

定义是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

定义的步骤是：先把被明确的概念放到其邻近属概念里，

再在其属概念中找出它与其它种概念间的区别点，把这种区别点

作为种差来限制属概念，定义完成。

定义有两大类：真实定义与类似定义。真实定义是真正揭

示概念内涵的定义；类似定义是从结构上像定义，但未真正揭示

概念内涵的定义。语词定义就是一种类似定义，它分为说明的语

词定义和规定的语词定义。当别人不了解某一语词的意义时，我

们就用另一语词去说明它。如“独自莫凭栏”中对“莫”的解

释：莫就是暮的意思；当提出一个新的语词或在某种特殊意义上

就应对它们做出规定性的解释。如“五讲

四美”是指“讲道德、讲文明、讲礼貌、讲秩序、讲卫生”和

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这里对“五讲四美”做

出了规定性解释。使用这种简化了的语词，可使语言表达节省时

间，提高思维效率。

最常用的定义方法是种差加属定义，它属于真实定义。对

于真实定义，要下得正确，就要遵守以下规则：

（ 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应是全同的。违反这条规则会

导致“定义过宽”或“定义过窄”。如“犯罪就是危害社会的

为”，即“定义过宽”；“企业就是从事现代化生产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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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

部门”，即“定义过窄”。

定义项中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包括被定义项。否则就会犯

“同语反复”或“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例如“科学家就是被

称为科学家的人”；“原因就是引起结果的事件”。

）定义项中不得包括含混的语词，不得用比喻。违反这条

规则会犯“定义含混”或“以比喻代定义”的错误。例如：杜林

曾给生命下过含混的定义，他说“生命就是通过塑造出来的模式

化而进行的新陈代谢”；“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属于“以比喻

代定义”的逻辑错误。

定义一般不能否定。违反这条规则会犯“否定定义”的

错误。如“刑法不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划分

划分是明确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它是把一个属概念按一

定的标准，分为若干种概念的逻辑过程，它由母项、子项和划分

标准构成。划分有一次划分、连续划分、二分法。

一次划分是把母项按一定标准分为若干子项的过程。例

按性别可以把“人”分成“男人”、“女人”。

连续划分是按一定标准把母项分成若干子项，然后再把子

项作为母项按一定标准分成若干子项，直至达到目的为止。例

如： 把“刑罚”分成“主刑”和“附加刑”，又把“主刑”

分成“拘役、管制、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

分为“罚金、没收财产和剥夺政治权利

二分法是把母项分成两个相互矛盾的种概念的逻辑过程。

如：把“车辆”分成“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

划分应当遵守下列规则：

（ 划分必须是相应相称的。违反这条规则所犯的逻辑错

误，或是“划分不全”，或是“多出子项”。如把“期刊”分为

“月刊”和“季刊”，这为“划分不全”；把“直系亲属”划分

为“父和母”、“兄和弟”、“姐和妹”、“爱人和子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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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属于“多出子项”。

青年，，、“党 员”、

划分出的子项必须互相排斥，否则会犯“子项相容”的

逻辑错误。如：把“人，，分成“工人

“学生”即“子项相容”。

）每次划分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违反这条规则会犯“标

准不一”的逻辑错误。如把“文学作品”这一概念划分为“古典

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作品”、“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和“浪

漫主义文学作品”即“标准不一”，同时也犯了“子项相容”的

逻辑错误。

划分应当按层次逐级进行。违反这条规则会犯“层次不

清”或“越级划分”的逻辑错误。如把“生物”划分为“动

物”、“植物”、“微生物”、“反刍动物”、“木本植物”、

“细菌”等，就属于“层次不清”。

练 习

一、填空题

概念是反映思维对象的思维形式。

任何概念都有两个基本的逻辑特征：即和

概念间的关系，是指概念在之间的关系。

；概念的内涵越

概念内涵与外延间的反变关系是指，概念的内涵越

则外延 则外延越

都是 ，并且所有的 都是两个概念。如果所有的

之间关系是

给概念下定义最常用的方法叫

划 分 由 三 个 要 素 构 成 ， 即 、 和

概念推演到

“虎”这一概念可以概括为，限制为

概括是将一个 概念；限制是将一

个 概 念 推 演 到 概 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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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这句话中划有横线的概念属于

，

与 的外延，则

二、单项选择题

在“中国人是勤劳勇敢的”这一判断中“中国人”是

（ ） 。

①集合概念

③否定概念

概念与语词的关系是（）。

①所有语词都表达概念

②所有语词都不表达概念

③所有概念都要通过语词来表达

④有的概念不通过语词来表达

不是两个概念的属概念，并且所有

与 之间的关系是（）。

反对关系

真包含于关系

家”与

在“有的逻辑学家是心理学家”这一判断中，“逻辑学

心理学家”在外延上具有（）。

①全同关系

③真包含关系

“历史上先后产生的国家有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

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国家。无论何种类型的国家，都是阶级

专政的工具。”这里对“国家”这个概念是（）来说明的。

仅从内涵方面

③先从内涵再从外延

把“企业管理就是对企业进行管理”这句话作为定义，

所犯的逻辑错误是（）。

①定义过宽

③循环定义

三、双项选择题

“屈原是伟大的

如 概念是

的外延之和等于

①交叉关系

③矛盾关系

、

②全异关系

④交叉关系

非集合概念

属性概念。

仅从外延方面

先从外延再从内涵

定义过窄

同语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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